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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“智慧团建”系统

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操作说明

（3.0 版）

1. 全团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操作说明

依托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开展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

作，按照以下步骤进行：

（1）确认并标记团支部团员毕业时间（若已标记则略过）。

（2）确认毕业学生团员身份和毕业时间。如果有延迟毕
业团员或者教师身份的情况，需要单独进行标记。

（3）由转出团组织、转入团组织或者团员个人发起组织
关系转接申请。

（4）转入团组织审批同意后，将毕业学生团员分配到某
个团支部中（若转入团组织为团支部，无需进行分配）。

1.1 标记团支部团员毕业时间

在开展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前，学校领域团支

部（含每年新创建的学校学生团支部）必须完成团员毕业时间

标记工作。团组织管理员(团支部管理员除外)都有权限标记和

修改班级团支部团员毕业时间，具体操作步骤如下。

1.1.1 管理员登录系统进入管理中心，点击“组织管理-
管理下级组织”菜单，进入管理下级组织界面。

1.1.2 勾选需要标记的团支部，点击左上角的“标记团支
部团员毕业时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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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3 选择该团支部的预计毕业时间(必选项)。无法确定毕
业时间的，须选择理由（教师支部/混合支部）。

1.1.4 点击“下一步”后，须认真阅读弹出框中的提示内

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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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5 点击“确定”后即完成标记。标记成功后，组织列

表中会显示已标记的状态，若标记时间错误，点击“操作”栏

的日历图标可以重新修改。

1.1.6 对于标记完成的本年度毕业学生团支部，系统会在
规定的时间点自动将其组织类别变更为“毕业生团组织”。

1.2 标记“延迟毕业团员／教师”

毕业学生团组织内的成员根据实际情况可在系统内标记

为“延迟毕业团员”或“教师”，系统支持单独标记和批量标

记。被标记后的延迟毕业学生团员或教师可以正常进行组织关

系转接，但不纳入“学社衔接”业务。学校领域各级团组织的

管理员都有权限标记延迟毕业学生团员、教师；若学校只有团

支部时，由其直属上级的管理员标记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。

1.2.1 管理员登录系统进入管理中心，点击“团员管理-
团员列表”菜单，进入团员列表界面。

1.2.2 点击左侧组织树相应组织名称，勾选需要标记的人

员，点击“团员列表界面”左上角的“标记延迟毕业团员/教

师”。



- 12 -

1.2.3选择标记的为“教师”，则点击“确定”即可；选择

标记的为“延迟毕业团员”，则必须选择“预计毕业时间”，并

填写“延迟毕业原因”。延迟毕业学生团员选择的预计毕业时

间必须晚于本团支部的毕业时间，比如标记团支部团员毕业时

间为 2021年 7 月，则延迟毕业学生团员的预计毕业时间必须

晚于2021年7月。

1.2.4 “团员列表”界面的“被标记成员身份”中会显示每

个成员目前的身份：“毕业生”、“延迟毕业团员”或“教师”

。

1.3 撤销延迟毕业团员／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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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遇毕业学生团员标记为“延迟毕业团员”或“教师”，

需要撤销其身份的情况，具体操作步骤如下。

1.3.1 管理员登录系统进入管理中心，点击“团员管理-团
员列表”菜单。

1.3.2 点击“被标记成员身份”栏教师身份右侧的“撤

销”，即可撤销其教师身份。撤销完成后，恢复为正常毕业学

生团员，毕业时间恢复至毕业学生团支部的预计毕业时间。

1.3.3 点击“延迟毕业团员列表”，勾选需要撤销的人

员，点击左上角的“撤销延迟毕业团员”，点击“确定”后即

可撤销其延迟毕业团员身份，恢复为正常毕业学生，毕业时间

恢复至毕业学生团支部的预计毕业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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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组织关系转接申请发起方式

1.4.1 团员个人发起

团员个人发起的情况，可以由团员登录系统进入个人中

心，点击左侧“关系转接”，选择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/广东/

福建、转接原因，根据提示选择完成申请。

1.4.2 转出团组织发起

转出团组织管理员进入管理中心，点击“业务办理-组织

关系转接办理”菜单，点击“办理转出”，选择转出团支部、

转出人姓名、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/广东/福建、转出原因，

根据提示完成转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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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.3 转入方发起

转入团组织管理员登录系统进入管理中心，点击“业务办

理-组织关系转接办理”菜单，点击“办理转入”，填写需转

入的成员姓名、身份证号码，点击查询；选择转入原因(升学)，

根据提示完成转接。

1.4.4 撤销申请

未完成申请审批前，申请方可以点击申请页面右上角“撤

销申请”，即可撤销操作。

1.4.5 转往全国铁道、全国民航、中央金融、中央企业、中

央和国家机关团委（简称为“系统团委”）的注意事项

选择转入系统团委团组织时，要根据实际组织架构，选择

所在组织体系，不能根据组织所在地选择具体省份。例如太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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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路局，选择转入的省级组织时，应选择“全国铁道团委”，

不能选择“团山西省委”。

转往北京、广东、福建三省时，选择转接原因后，需要详

细填写名称、地址、组织等信息。

1.4.6 组织关系转接原因填写说明

转接原因[(升学)]：选择毕业去向（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

院校、普通高校、高等职业院校等）、填写转入学校名称、转

入学校所在地详细地址、转入组织（转入组织发起申请时无需

填写，下同）。

转接原因[已落实工作单位(工作单位有团组织)]：填写工
作单位名称、工作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、转入组织。

转接原因[已落实工作单位(工作单位无团组织)]：填写工

作单位名称、工作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、转入组织。

转接原因[出国(境)学习生活]：选择转入组织，转入原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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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的“出国（境）学习研究团员团支部”集中管理。

转接原因[(未升学或未落实就业去向)]：优先填写经常居

住地，经常居住地接收困难再填写户籍所在地

转出原因[(转往特殊单位团组织)]：因参军入伍等涉密情

况需转往特殊单位团组织时，无需选择转入组织，业务提交后

由省级团委管理员负责审批。

1.5 审批机制

收到团员组织关系转接申请后，转入团组织管理员点击

“操作中心”中信息提示或在“业务办理-组织关系转接审

批”中“转出审批”/“转入审批”页面内，进行审批操作。

选择转入的组织为团支部，则该团支部或团支部直属上级

管理员审批同意后，完成转接流程。

选择转入的组织是团委/团工委/团总支，则该组织管理员

在审批同意后，“操作中心”、“组织关系转接审批”页面会

收到审批消息，须将新转入的团员分配到某个团支部，完成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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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流程。

发起的申请与实际不符时（信息错误、未按要求报到、人

员不符合要求等），审批方可点击“审批—不同意”并写明原

因，即可退回申请。

9 月 30 日之后，转接申请处于团委/团工委/团总支/团支部

审批同意阶段时，超过 10 天未审批，系统将自动终止，退回

申请。

审批历史可在“业务办理-组织关系转接审批”中查看。

2. 常见问题解答

2.1 学校内的“流动团员团支部”可以任意创建吗？

答：根据要求，未升学或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学生可将

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学校，须转入学校建立的“流动团员团支

部”集中管理。该流动团员团支部必须由学校团委本级（有学

校机构编号）创建，创建时组织名称中须包含关键词“流动团

员”。

2.2 什么情况下组织关系转接申请需由团的领导机关审

批？

答：若团员未满 16周岁，且转入组织为非学校领域，则

发起时必须填写情况说明，提交转接申请后须由团员所在团组

织的上级团的领导机关审批，审批通过该转接申请方可生效。

2.3 毕业生团组织团员的毕业时间错误，请问是否可以修

改？

答：可以修改。毕业生团组织的直属上级管理员前往“管

理下级组织”界面，点击操作栏的日历图标，选择正确的毕业

时间，说明修改原因，提交后由上级团的领导机关审批，审批

通过即可生效，审批进度可在“上级审批”列查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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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请问下级团组织提交的毕业时间修改申请，团的领导
机关如何审批？

答：团的领导机关管理员登录系统点击“业务办理-下级
团员毕业时间审批”菜单，在界面可看到下级提交的业务具体

信息，根据实际情况审核即可。

2.5 请问忘记密码，无法登录系统，不知道自己的组织关
系在哪里怎么解决？

答：联系应在组织管理员，点击业务办理-组织关系转接
办理-办理转入，输入团员姓名、身份证号，可以查看到团员

所在组织信息及管理员联系方式，联系对方进行审批，待团员

组织关系进入应在组织后，管理员协助团员进行密码重置即

可。

2.6 请问发起组织关系转接，找不到要转入的组织怎么

办？

答：首先核查组织名称是否正确；第二查看选择的省份是
否正确，选择转入系统团委团组织时，要根据实际组织架构，

选择所在组织体系，不能根据组织所在地选择具体省份；第三，

确认要转入的组织不是毕业生团组织。如果不涉及以上几个问

题，可以将相关信息及截图发送系统邮箱进行核查。


